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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1屆第 2次(94年第 1次)會議紀錄 
 

桃園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九十四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  間：94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  點：桃園縣政府 307 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主 持 人：鄭秘書瑞壬                      紀錄：王梅貞 

壹、 主持人致詞：感謝各位委員的撥冗參與，希望藉由各委員的專

業領域提供意見，指導與協助本府推動婦女權益工作。  

貳、 介紹與會委員（略）  

參、 頒發新聘委員聘書：黃富源、林顯宗及謝登旺等三位委員  

肆、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詳會議資料 3~6 頁報告表） 

伍、 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詳會議資料 7~37 頁） 

陸、 彙整與會委員對各單位工作報告意見如下： 

一、 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社會局彙報）： 

（一）黃富源委員： 

1、 縣府人事室「甄審委員會」男性委員 15 人、女性僅

4 人，差距甚大，應儘可能達到平均。 

2、 縣府稅捐稽徵處設置「心理諮商人性關懷委員會」的

用意為何？請說明。 

3、 教育局除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外，應還有其他委員

會。 

（二）黃慈心委員：縣府消防局「醫療顧問委員會」沒有女性

委員，建議增加。 

（三）謝登旺委員：會議資料第 9 頁第二行「…社團組織設有

理事長…」，請將「設有」改為「置」。 

（四）陳芬苓委員：建請縣府設置各委員會時，單一性別人數



 -2- 

應不得少於四分之一。 

◎主持人回應： 

（一）黃富源、黃慈心委員意見請社會局轉知業務單位處理

並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 

（二）謝登旺委員意見請社會局修正。 

（三）陳芬苓委員意見留在臨時動議時再研議。 

二、 婦女人身安全（縣政府警察局提報） 

（一）黃富源委員： 

1、 縣府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警察局在家暴與性侵

害的統計數據上，彼此應交叉比對。  

2、 警察局性侵害統計分析表應增列百分比數據才有意

義，且有利於日後辦理宣導或政策制定時有所參循。 

◎警察局回應：依委員指示改進。 

◎ 家暴防治中心回應： 

1. 本中心由資料庫統計的家暴及性侵害案件量，其來

源包括警察、醫院、學校等許多單位，故基本上警

察局的量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取自資料庫的數據

有現成的百分比及交叉分析，婦幼隊可從婦幼的資

料庫系統中抓取做比對。 

2. 另本縣對家暴及性侵害的工作係有專業的團隊分工

負責，例如：採樣由醫療護理師負責、社工陪同出

庭、安撫情緒等。 

三、 婦女勞動與經濟（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提報）  

陳芬苓委員：現場徵才活動請增加低收入及婦女就業的統計

數據。 

◎勞動及人力資源局回應：現場徵才活動係提供弱勢族群就

業的服務，日後當加強對低收及婦女就業的辦理與成果統

計。 

四、 婦女教育與文化（縣政府教育局提報）  

（一）黃慈心委員：所提報告中各項專班或教育活動，僅列出

辦理的場次與參加的人次，至於達成了多少預期目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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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例如：參加識字班的外籍配偶識字的程度如何，

缺少質的呈現。 

（二）陳芬苓委員：建議外籍配偶識字班的教材要更生活化。 

◎教育局回應： 

（一）爾後當加強活動成果質的呈現。  

（二）新版識字班教材內容已更生活化。  

五、 原住民婦女福利（縣政府原住民行政局提報）  

黃富源委員： 

1. 工作報告內容應加強。  

2. 桃園縣原住民人數佔全省第四位，請加強教育與福利方面

工作的推動。 

六、 其他 

（一）黃富源委員：性侵害防治執行在美國是歸醫療單位，因

為醫療單位的護理是融入其中，如採樣取證護理師比醫

師更專業，國內基於對社工人員的信賴，所以當時中央

就由內政部社會司接手，但衛生局應更加著力。 

（二）李雲裳委員： 

1、 縣府各業務單位在工作績效的呈現上，除了量的數據

外，在質的提升方面，應評估達成多少預期成效。  

2、 縣府相關單位推展業務請加強遴選與民間專業機構

合作，並基於責任分擔、榮譽共享，將人力、財力等

各種資源整合，提供給需要的單位，不要讓相同的工

作分散在各點重複在做，造成資源的浪費。  

（三）游淑貞委員：為了使本委員會委員更支持局內的工作，

對委員的角色定位除了監督外，是否可能再加上一項共

同參與服務策略，也就是對年度工作計畫的訂定。在每

年要擬訂次年度的一個工作計畫時，邀集本委員會的專

業委員開會提供意見。 

（四）黃慈心委員：本縣對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事實上已有整個

專業團隊分工進行，而且衛生局除了三年一次的評鑑

外，每年均針對此議題抽查醫院有多少案例、是否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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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執行。 

◎主持人回應：請社會局針對各委員的建議聯絡相關單位於

下次會議時將執行的進度，包括其可行性或困難度提出報

告。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案由：本縣婦女權益委員會係為促進婦女權益，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

障婦女安全、促進兩性地位平等及提供婦女福利服務諮詢與指導而

設置，故其工作層面應涵蓋本府各局室，為使委員會的工作任務順

利推展，擬採分組方式分工負責，以強化本委員會之運作功能。 

說明：一、依據本委員會 93年第一次會議決議列入研討。 

二、參照婦女政策綱領政策內涵，草擬本委員會小組分工表及組織

表如后（39頁）。 

三、各小組負責秘書業務之單位，於委員會開會前負責彙整工作報

告，並針對報告及提案視需要召開小組會議。 

決議：請本委員會外聘委員就分工表五個組選擇認養之組別，並由社會局

於會後將調查表 email或傳真給各委員確定後，提報下次會議，餘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陳芬苓委員 

案由：請縣府各局室單位建立「性別化統計資料」，以利未來政策評估時

之指標。 

說明：建立「性別化統計資料」是聯合國性別主流化工作中很重

要的一環，係指政府單位在各項政績之統計資料時，應呈
現兩性受服務在數據上的差異，即加入「性別」為分析指
標。如此才能了解政策的執行是否造成兩性不公平的結

果，也更了解兩性在服務需求上可能的差異。具性別分析
的統計資料對於了解縣府性別權益工作很有助益。 

決議：請業務主管單位先蒐集中央有關「性別化統計年報」，參照其中項

目，評估本縣有能力做到的部分再列入執行範圍。 

 

提案三：              提案單位：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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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為使婦權會議題更能聚焦且多元化發展，擬於未來會議進行時，訂

定與婦女權益相關之主題，由負責局室邀請該領域的專家學者提出

15 分鐘報告，並請與會委員集思廣益提供相關工作之規劃，使本

委員會發揮預期之效能。 

說明：本案規劃之各次會議報告之婦女議題及負責局室如下表。 

會議序次 各次會議報告主題 負責局室 

第一次 主題：婦女福利與脫貧 社會局 

第二次 主題：婦女就業與就業 勞動及人

力資源局 

第三次 主題：婦女健康與醫療 衛生局 

第四次 主題：婦女教育與文化 教育局 

第五次 主題：婦女人身安全 警察局 

第六次 主題：婦女性別意識與傳媒廣告及節目  

 

決議：本委員會已組成分工小組並邀請外聘委員負責指導，本案緩議。 

 

捌、 臨時動議             提案人：陳芬苓委員 

案由：建請縣府設置各委員會時，以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四分之

一，作為遴聘男女委員人數之考量。 

決議：請主辦單位社會局蒐集相關法源資料後，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後再

研議。 

玖、 散會（16 時 10 分） 

  


